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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小王与以前工作过的单位进行了劳动仲裁。从

2010年 4月 1日起，小王就在该单位工作，但是该单位并没

有和小王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2011年 4月 8日，小王以《劳

动合同法》为依据，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劳动仲裁机构支持了小王的仲裁请求，要求该单位支付

给小王自 2010年 5月 2日起到 2011年 3月 31日止的另外

一倍工资共计 66 000元。该单位支付款项时，扣缴了个人所

得税款 8 700元，将余下的 57 300元支付给小王。由于补偿金

的数额较大，小王对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及如何缴纳个

因未签书面合同获得

两倍工资赔偿如何纳税

人所得税产生了疑问。

如果将小王获得的工资赔偿 66 000元定性为工资、薪金，

则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应先将 66 000元平均到每个月份，为：

66 000衣12=5 500（元），再将 5 500元与原来的月工资 6 000元

合并征税。5 500元须另外交纳税款 725元（5 500伊20%-375），

则总共须交纳税款 8 700元（725伊12），交纳完个人所得税小

王可以领到 57 300元。

但笔者认为，小王所获得的工资赔偿并不应该认定为我

国《个人所得税法》中的“工资、薪金”，因为它并不是劳动者在

正常劳动中必然获得的劳动报酬。小王获得的超出双方约定

的劳动报酬的部分，是用人单位未按法律规定与劳动者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而应承担的赔偿，应该认定为用人单位对小王

的劳动补偿金才合理。在劳动仲裁及司法实践中，双倍工资的

基数往往按照双方约定的正常工作月工资来确定，一般是排

除将加班工资、非常规性奖励金、福利性、风险性等项目计入

双倍工资的，这也说明了另外一倍工资在性质上不是我国《个

人所得税法》中的“工资、薪金”，而是解除劳动合同后的经济

补偿金。

对解除劳动合同后职工获得的经济补偿金，我国目前是

按照 1999年 9月 2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个人因解

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

税发［1999］178号）及 2001年 9月 2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的《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

补偿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1］157

号）的规定进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在上述文件中，对解除劳动合同后获得的经济补偿金征

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如下：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

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助费用），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

资 3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的部分可视为

一次取得数月的工资、薪金收入，允许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平

均。具体平均办法为：以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除

以个人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数，以其商数作为个人的月工资、

薪金收入，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在本企业

的工作年限数按实际工作年限数计算，超过 12年的按 12年

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上述文件计算的个人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应纳的个

人所得税税款，由支付单位在支付时一次性代扣，并于次月 7

日内缴入国库。个人按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比例实际缴纳的

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以下

简称“四金”）在计税时应予以扣除。

在小王所在的城市，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为 32 000元，

由于小王的经济补偿金为 66 000元，小于当地上年职工平均

工资 3倍（32 000伊3=96 000）数额，因此小王获得的收入是可

以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该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8 700元

的做法并不正确。假如小王的收入超过了当地上年职工平均

工资 3倍数额，超过部分才需要依照上述文件规定缴纳个人

所得税。茵

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形成固定资产的。发生支出：借：在建工程；

贷：银行存款等。确认固定资产：借：固定资产；贷：在建工程。

借：专项储备；贷：累计折旧。

三、专项拨款形成的固定资产

1援 政府补助形成的固定资产。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如用于购买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财政拨款、固定资产专门

借款的财政贴息等。企业实际收到款项时，按照到账的实际金

额计量，确认资产（银行存款）和递延收益。企业将政府补助用

于购建长期资产时，该长期资产的购建与企业正常的资产购

建或研发处理一致，通过“在建工程”、“研发支出”等账户归

集，完成后转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并自长期资产可供使用

时起，按照长期资产的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转

入当期损益。

相关账务处理为：淤企业实际收到财政拨款时：借：银行

存款（到账的实际金额）；贷：递延收益。于企业将政府补助用

于购建固定资产时：借：固定资产；贷：银行存款。盂资产负债

表日，计提折旧，同时分摊递延收益：借：制造费用/研发支出

等；贷；累计折旧。借：递延收益；贷：营业外收入。

2援 政府资本性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企业取得政府作为

企业所有者投入的具有专项或特定用途的款项，应通过“专项

应付款”账户核算。工程项目完工形成长期资产的部分转入资

本公积，未形成长期资产的部分予以核销。

相关账务处理为：淤企业收到资本性拨款时：借：银行存

款；贷：专项应付款。于将专项或特定用途的拨款用于工程项

目时：借：在建工程；贷：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等。盂工程项

目完工。工程项目完工形成长期资产的部分：借：专项应付款；

贷：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未形成长期资产需要核销的部

分：借：专项应付款；贷：在建工程。拨款结余需要返还的：借：

专项应付款；贷：银行存款。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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